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合同与法律咨询文书制作及国际商务谈判技能讲座

关于举办“并购项目流程管理、

结构设计和文件制作高级培训班”（第二期）的公告

当今企业并购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趋势，不仅有大型跨国企业并购中资企业，更出现了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实施有选择性的跨境收购的著名案例，新近见诸报端的就有联想并购IBM、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和海尔并购美泰等。为了帮助广大律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更好地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竞争能力，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曾于今年3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了一期“并购项目流程管理、结构设计和文件制作高级培训班”。该讲座由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北京代表处主任合伙人吕立山先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教育委员会外国专家）和北京东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江宪胜先生（律协-路伟法律技能培训项目专员）担任主讲。

在该期讲座中，广大律师踊跃报名，共有近四百名律师参加学习，并且反响极好，我会工作人员通过教学现场及事后调查统计得知，绝大多数参会律师都认为从该讲座中受益匪浅。同时，参会律师普遍认为主讲人授课经验丰富，表达力强，无保留，坦诚无私，令人敬佩；其中对吕立山先生和江宪胜律师的评价最高，认为他们思路清晰，授课精湛，语言简洁，讲解透彻，逻辑性、严密性和互动性强，授课内容丰富，结合实践比较好，能够充分调动参加学习的律师的积极性。

由于上期讲座会场有限，有相当一部分律师无法报名参加。应广大律师的要求，全国律协将于2005年9月14日至17日在上海市举办第二期“并购项目流程管理、结构设计和文件制作高级培训班”。讲座仍由吕立山先生和江宪胜律师担任主讲。并且，根据对上期参会律师的调查反馈，本期讲座将在突出实务性与操作性的基础上，对部分授课内容予以优化。

本期讲座以并购交易的流程管理、结构设计和并购合同的制作为重点，同时还将由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注册会计师、基金管理专家、管理咨询顾问等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并购交易的操作技巧。讲座以课堂授课的方式讲授，并将结合专门设计的6个并购案例进行案例教学，从而帮助学员全面掌握并购领域的国际一流律师在并购流程管理、结构设计、文件制作方面的思路。

本次讲座将为学员提供相应的中英文资料及并购合同范例的中英文版本。授课主要采用中英文互动方式进行；同时，在讲授法律实用技能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学员的主动性，为学员提供课堂集体练习机会，并由学员在主讲人提示下进行自我评判。

本次讲座将发给40课时的结业证，欢迎广大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士踊跃报名参加。

讲座主要内容：

本讲座的授课内容不仅对律师适用，而且对希望全面了解并购交易流程、要点以及主要文书的商业人士，以及其他中介组织专业人员也有帮助。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如下：

· 并购项目流程管理和结构设计

· 并购合同详解

· 并购律师、商业人士、投资银行家、会计师、管理咨询顾问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 如何操作合营方相互收购和合营企业向第三方出售

· 国有资产重组模式探讨

· 杠杆收购

·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指南
为了使本次讲座的学习效果达到最佳，我们仍建议学员可以在课前预习全国律协—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的中英文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网址：中国律师网http://www.acla.org.cn/html/lovells/index.asp.htm，东方律师网http://www.lawyers.org.cn和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law.chinalawinfo.com/lovells/index.html），并观看全国律协—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的“合同与法律咨询文书制作技能讲座”的DVD录像光盘或者“合同与法律咨询文书制作技能讲座授课资料幻灯和录音电脑只读光盘”（购买途径：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电话：010-82668266转销售部），以便事先熟悉授课专家的讲授思路和合同制作模式。

讲座、住宿地点：上海市良安大饭店（四星级标准建造）

上海市长安路920号，距上海火车站步行约15分钟，建议乘坐出租汽车。良安大饭店联系电话：（021）63532222。

讲座费用：

1．报到时交费。标准为全国律协会员2000元，非全国律协会员2400元。

2．在2005年8月29日之前通过银行电汇方式交费（汇款帐号见文末）。为鼓励参加者踊跃报名参加本讲座，凡在2005年8月29日之前以银行电汇方式交费者，交费标准为全国律协会员1800元，非全国律协会员2200元。以电汇方式交费者，请在汇款单上注明律师事务所名称和参会者姓名，并传真至全国律协培训部。谢绝邮局汇款。

注意：2005年8月29日之后切勿汇款！已汇款但因故不能参加讲座者，全国律协会员退款1700元，非全国律协会员退款2100元。

本公告所称“讲座费用”包括会议费、会议资料费及讲座期间的午餐费。讲座期间晚餐自理。

住宿安排：

1．住宿可由会务组代为预定，费用自理。如需住宿请在报名表上注明。

注意：因房间有限，如需会务组代定住宿，请务必在报名表上注明住宿时间，未及时要求会务组代为预定住宿的，届时请自行解决；并且，酒店也以报到的先后顺序，将先报到者安排入住豪华标准间和豪华单人间，后报到者将被安排至商务双人间。

2．代定住宿地点：上海市良安大饭店（四星级标准建造）

3．住宿标准：

豪华标准间：185元/床/天/送早餐（与他人合住）

豪华单人间：350元/间/天/送一人早餐。

商务双人间：205元/床/天/送早餐（与他人合住）。

报名方式：请将所附报名表传真、发电子邮件或寄至全国律协培训部，报名确认以收到全国律协培训部传真回执为准。

讲座报名截止时间：2005年8月29日（注意：因会场有限，全国律协将根据报名时间先后确定可参会人员名单）。 

银行电汇截止时间：2005年8月29日（以银行汇出日为准）。

为充分发挥全国律协的培训示范职能，本讲座继续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选派主管培训的负责同志或工作人员一名参加本次讲座，全国律协免其注册费（报到时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开具的介绍信为准）。

由于受场地限制，全国律协培训部希望拟参加本次训练班的人士提前报名，以便及时安排能容纳足够学员的授课场地，避免因报名顺序靠后无法参加而影响学习。

联系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501A室

邮政编码：100007

联 系 人：马玖芝、李  鲲

联系电话：（010）84020218，86528239

联系传真：（010）64056110
E-mail ：acla@law.org.cn，cle@law.org.cn

户  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红星支行

帐  号：03304001201051230—69

附件：讲座报名表

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讲座报名表
“并购项目流程管理、结构设计和文件制作高级培训班”（第二期）讲 座 报 名 表##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E_mail
	

	 如需住宿请注明日期
	豪华标准间的一个床位（              ）

豪  华  单  人  间（              ）

商务双人间的一个床位（              ）


报名截止时间：2005年8月29日（注意：因会场有限，全国律协将根据报名时间先后确定可参会人员名单） 

报名方式：请将此报名表传真、发电子邮件或寄至全国律协培训部，报名确认以收到全国律协培训部传真回执为准（本表复印有效）。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501A室（100007）
联系人：马玖芝、李  鲲

传  真：（010）64056110  电话：（010）84020218，86528239

E-MAIL：acla@law.org.cn，cle@law.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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